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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晓君 温家林

中国古代的司法检验起源早，早
在先秦时期就有对检验活动的记载。

《礼记·月令·孟秋之月》：“是月也，有
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
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视创、察折、
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这段记载说明
此时已有理官进行损伤检验。秦代亦
如是，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或
自杀，其室人弗言吏，即葬埋之，问死
者有妻、子当收，弗言吏而葬，当貲一
甲。”要求对自杀者必须报官并加以检
验。可见，检验作为一种证明手段，很
早便被运用到司法审判中。但“检验
之责”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律典则是到
唐代，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清代趋
于详密。

唐律中关于司法检验责任的条文
仅有“检验尸伤不以实”一条，经过宋
元两代发展，司法检验制度不断完善；
明清时期又采取编纂条例的方式加以
补充，至乾隆年间，著名律学家吴坛编
纂《大清律例通考》时，关于司法检验
制度的条例已有十九条之多。“检验不
以实”条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过
程，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责任主体、检
验程式、法律规定等方面。

首先，承担“检验之责”的责任主体
不断细化。唐律所规定的司法责任主
体为“受使检验不实者”，受此条规定约
束的主体既有在职官吏，也应有类似仵
作等长于检验工作的社会人员。其范
围 虽 涵 盖 了 从 官 吏 至 平 民 等 一 系 列

“受使”主体，但尚未明文规定各类检
验主体的法律责任。至宋代，在明确
区分各类检验责任的同时，也对检验
主体的责任进行了划分：不仅明确了
主检官员的司法责任，与案件有关的
吏人，甚至身份更为低微的“行人”也
要“一等科罪”。不仅规定了初检者的
司法责任，还以法律责任约束复检者
的行为。法律规定，对于初检复检的
官吏以及检验人员“相见及漏露所验
事状”的，“各杖一百”。官、吏、行人，
初检者、复检者，条理清晰，责任主体明
确，相较于唐律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元代根据涉事主体的不同，将责
任主体详细划分为正官、首领官吏以
及具体参与检验的“仵作行人”等，在
初检和复检过程中更是把负责收掌文
书的“推官”纳入法规调整范围。明代
则在继承元代相关制度的基础上，规
定“官吏仵作，一体科刑”，在法律规定
上力求罪刑均衡。而至清代，除在律
文中加以规定外，又以增补例文的形
式将承担检验责任的主体详细划分为
正印官、佐贰官、典史、巡检、仵作等。
司法检验责任主体的不断细化不仅表
明检验活动的日益频繁，更反映了检
验工作分工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其次，检验程式愈发完备，检验程

序更加严格细密。秦汉魏晋时期，我
国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检验程式及方
法。如《封诊式》中就记载了检验自缢
案件的《自经爰书》、有关勘验尸体的

《贼死爰书》及检验麻风病等传染性疾
病的《疠爰书》等，此类文书包含了比
较完备的检验程序，但更多是作为一
般官吏学习和参考的资料，并不具有
普遍性。而到南宋淳熙年间，随着司
法检验过程中初复检制度的确立，出
现了正式的、具有普遍性的官方检验
文书——《检验格目》。据《宋史·刑法
志》记 载 ，《格 目》一 式 三 份 ，“ 一 申 所
属，一申本司，一给被害之家”，初检文
书中需标明参与尸体检验的提点刑狱
司以及案件字号、参与办案的官员及
人吏、被检验尸体的伤痕状况等等；复
检文书则更为详密，不仅涉及上述内
容，批复启动复检程式的官员、复检主
管机构即提点刑律司的主事官员、直
接参与复检的官员、吏员、仵作等都必
须一一签字画押。不仅如此，《检验格
目》中还有向死者亲属申明检验者法
律责任的条文：“如点检得申缴违时、
计程迟滞、勘验不实”，或有参检的仵
作行人、公吏、耆保等有骚扰索贿的情
况，允许尸亲到官府进行控告，如所告
得实，即支赏钱一百贯文，并承诺对涉
事官员、吏人等进行严厉处罚，“其官
员定当按治，吏人等送狱限勘，依法决
配，不容恕。”

对于宋代以法律手段将检验程式
规范化、法定化的做法，此后历代予以
沿袭。如元代颁布《尸帐例》，对初检官
员与复检官司扶同检验、串通包庇的行
为进行申饬处罚，并将收掌检验文书
的推官不及时转交文书、附簿检举的
行为也纳入了法律调整范围；《大清律
例》则对于“初检后，复检官吏不细心
详察，仍复扶同尸状”以及参与复检的
仵作“受财增减伤痕，扶同尸状”的行
为依律从重科断。检验程式的法律化
以及检验文书的官方化、公开化共同
推动了检验程式的逐步完备，有力保
障了初、复检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再次，“检验之责”的法律规定逐渐
完善，调整范围逐步扩大，立法技术愈
发精湛。唐律中“诈病死伤检验不以
实”规定在《诈伪律》中，诈伪律者，“应
以诈事在先”。即“检验不实”以“诈”为
前提。换言之，在唐律中，检验不实是
一项在处理“诈”事法律责任中产生的，
属于“后置性”的法律责任，在用律顺序
上，二者有先后之序，先有诈事之嫌，而
后有检验之责。应当说，“诈病死伤检
验不以实”条在唐代属于附属性条款，

具 体 作 用 为 服 务 于“ 诈 病 死 伤 ”的 认
定。尽管唐代也有对非正常死亡的尸
体进行检验的实例，但并未在律典中明
确规定此类尸伤检验不实的后果。

宋代对检验行为法律责任的追究
逐渐脱离“诈事”的限制，而服务于“死
伤”的客观情况，并根据检验人员责任
大小及情事轻重，对触犯此条的人员
比照违制、出入人罪、受财枉法等规定
进行针对性的处罚。具体来讲，对于

“应验不验”“不亲临视”“受差过时不
发”“定而不当”等官吏逃脱本职或失
职的行为，要以违制论处，故意违制的
处徒刑二年，失错旨意者处杖刑一百；
而对于“过时不请官”“请官违法、官吏
受请违法而不言”以及“初覆检官吏相
见”“泄露所验事状”等有可能影响检
验结果真实性的行为，则应“杖一百”；
因验尸受财而枉法的处罚最为严重，
无官品的检验者因验尸受财，要比照
在 额 公 人 ，以 公 人 法 处 断 ；主 管 官 员

“受财枉法二十匹，无禄者二十五匹，
绞”。宋代在继承唐律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综合考量检验主体的违法行为，
并根据责任轻重大小分别处以不同幅
度的刑罚，其立法技术相较于唐律有
了较大提高。

元明时期，随着检验程式的细化
以及司法检验过程中分工化、专业化
程度的提高，司法官员在断案鞫狱过
程中更注重检验工作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检验死伤不以实”规定在律典中
的 位 置 也 进 行 了 相 应 调 整 ，由“ 诈 伪
门”转入“断狱门”。这一变化更加强
调 作 为 检 验 主 体 的 检 验 者 本 身 的 责
任，也是服务于司法实际的需要。而
针对检验官吏受赃枉法的处罚，明律
规定：“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
出入人罪论。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
重论。”即如果检验人员受财枉法，导
致他人罪有出入的，则同时构成受赃
罪和故出入人罪，而后根据受赃的数
目 和 犯 罪 情 节 的 轻 重 ，择 一 重 处 罚 。
清代在继承明代法律规定的同时，新
增例文二十条。内容从检验人员的司
法责任到检验程序的制定、允许免检
的条件、参检人员的构成甚至检验工
具 的 标 准 化 都 有 所 涉 及 ，如《大 清 律
例》“检验尸伤不以实”第八条例文规
定：“凡检验量伤尺寸，照工部颁发工
程 制 尺 一 例 ，制 造 备 用 ，不 得 任 意 长
短，致有出入。”与此同时，清代充分发
挥因地制宜、因俗而变的司法特色，对
于广西、贵州等边远地区以及少数民
族聚居区的蒙古、新疆等地均采取了
灵活变通的处理方法，适应了地方特
色和民族风俗，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政
权下司法检验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保障。可以说，自唐律初
创检验规定以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
展，至清代中晚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参
与主体众多、检验程式精密复杂、法律
规定详实完备的检验体系，这体现了
检验法律规定的不断完善以及立法水
平的不断提高，也反映了检验工作开
展的制度化及常态化。

此外，“检验之责”的发展还表现
在受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早在北宋真
宗咸平年间，皇帝就发布诏令，“今后
杀伤公事，在县委尉，在州委司理、参
军 ”，如 果 正 官 外 出 需 由 副 官 先 行 画
押，并由刑部“领一行人躬亲检验，委
的要害致命去处”，此处的“行人”即为
从事官方检验活动的人员，其功能与
后世的“仵作”类似。南宋庆元年间的
法律汇编《庆元条法事类》中，更是汇
集了诸多有关严格规范检验程序及检
验者法律责任的“敕”，这些敕令由皇
帝诏令整理而成，并与国家律典一同
颁行。至清代，统治者更是认识到了
作为检验活动主力的仵作在尸伤检验
中的重要性，不仅将前代视为“辱职”
的仵作纳入官方法定吏役范围内，更
是专修例文，规定各级官府内定额设
置的仵作的培养、待遇及奖惩办法。

对于仵作的奖惩制度，清代统治
者也多次颁发上谕，足见其重视程度：
雍正六年上谕规定，若有出现疑难案
件，仵作能“检验得法，洗雪沈冤”的，
由该管上司赏给银十两；而乾隆年间，
仵作只要三年没有出现检验错误的情
况，就由所在州县根据衙门案件的繁
简程度发给赏银。相应的，仵作有受
财 索 贿 行 为 的 ，要 照 例 治 罪 ，不 许 充
役；增减伤痕，造成冤狱的，则要依律
从重处罚。律例中对于仵作的关注也
侧面反映了统治者对于检验活动过程
中出现的司法问题的重视。

我国司法检验工作起源早、水平
高，且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受到高
度重视。姚德豫在作《洗冤录解》时即
认 为 尸 伤 检 验 作 为“ 通 天 人 性 命 之
学 ”，能“ 知 生 知 死 ，知 鬼 神 之 情 况 ”。
而作为检验主体的仵作则是“贱役也，
重任也。役贱而任重，利小而害大”。
因此，从内部动因来讲，检验工作本身
的专业性和重要性要求立法者必须以
完备的法律规定规范其行为，防止其
干扰司法裁判结果的公正性；而从外
部压力来看，随着司法案件的逐步增
多以及疑难化程度的增加，司法案件
的侦破亦越来越依赖于检验活动的开
展，愈发繁杂的案件压力也成为推动

“检验不以实”条完善发展的重要动力。
总而言之，自唐以降，经过一千余

年的发展，历代律典中关于“检验不以
实”的规定主要涵盖了责任主体、检验
程式、定罪量刑等几个方面，并在此基
础上不断完善细化，并最终形成了一
套成熟完备的、规定检验者法律责任
的法规体系。这对于规范中国古代司
法检验者的检验活动，确保检验结果
的客观性、确保司法程序的公开性、保
证案件审断结果的公正性都发挥了积
极作用。通过梳理传统法律制度中对
于司法检验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以及
司法检验程式的规定，可以更好推动
统一的司法检验管理体制的建设，提
升司法检验公信力，为构建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体系注入
更多“传统智慧”。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自唐以降，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历代律典中关于“检验不以实”的规定主要涵盖了责任主体、检验程式、定罪量刑等
几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细化，并最终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规定检验者法律责任的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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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吕 静（女）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项秉忠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主任
温一浩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兼第五检察部副主任
王 艳（女） 金华市人民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副主任
孙婷婷（女）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主任
安徽省
陈 胜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主任
朱 溟（女）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
任

方文兵 枞阳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

冯祝苗（女）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李 浩 利辛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福建省
林承杰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
林 毅 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余欣雯（女） 三明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骆志峰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江西省
刘向的（女，壮族） 南昌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李平洋 九江市人民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主任
毛红文（女） 鹰潭市余江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
山东省
孟一姝（女） 济南市槐荫区人民

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刘凌云（女） 青岛市人民检察院

第八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殷 红（女） 东营市河口区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王希昀（女） 海阳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马恩茹（女） 济宁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
柳英华（女） 乳山市人民检察院

派驻公安执法办案管理中心检察官办
公室主任

张振红（女） 平原县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第一检察部主任

修 娟（女）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
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河南省
朱长城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
任

马 霄（女） 栾川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

孙雨蒙（女） 汝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

朱梁双 原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郑玲玲（女） 焦作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刘 爽（女） 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王济阳（女）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一检察
部主任

李军灵 桐柏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专职委员

湖北省
高 尚（土家族） 武汉市汉阳区

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沈 洁（女） 枣阳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代姗姗（女） 公安县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沈 超 荆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主任
史 祎（女） 随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湖南省
肖喜伟 衡南县人民检察院第五

检察部主任
赵 旭 邵阳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主任
郭东波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艾圆圆（女） 永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熊焕喜（女） 省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广东省
张敬伟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姚伟锋 汕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
李林凌（女） 兴宁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谭忠俊 阳江市阳东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罗泳池（女） 湛江市坡头区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柯 蕾（女）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办公室一级科员
王 栋 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赵一瑾（女） 省人民检察院第八

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广西壮族自治区
赖家明（壮族） 永福县人民检察

院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
潘惠云（女） 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严秋霞（女） 百色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
刘军辉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海南省
李光波 文昌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重庆市
刘蔚琳（女） 南岸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七部主任
黎 佳（女） 大足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二部副主任
冉 章（女）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办公室主任
四川省
高建峰 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卓俊涛（女） 荣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李 玲（女，苗族） 叙永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

夏 军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朱学涛（藏族） 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扎西拥忠（女，藏族） 得荣县人民
检察院二级警长

李 清 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检
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

贵州省
刘 玉（女） 贵阳市南明区人民

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计 鸿（女，苗族） 安顺市平坝区

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杨再滔（女，苗族） 黔东南苗族侗

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云南省
神 骥 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案件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柏利民 玉 溪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委 员 会 专 职 委 员 、三 级 高 级 检 察
官

普文乾（彝族） 楚雄彝族自治州
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杨莎莎（女，回族） 云县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西藏自治区
方金芬（女） 林芝市波密县人民

检察院四级检察官助理
陕西省
罗 利（女）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检察官
王军娜（女） 渭南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侯 帅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田 方 汉中市人民检察院驻汉
江监狱检察室主任

甘肃省
何生海 嘉峪关市人民检察院驻

看守所检察室主任
颜为忠 白银市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刘 欣（女） 天水市人民检察院

第六检察部副主任
青海省
杨忠多杰（藏族） 黄南藏族自治

州尖扎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
刘雪梅（女） 中卫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海里齐古丽·加帕尔（女，维吾尔

族）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

克力地白克·赛麦提（柯尔克孜族）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三级检察官

张鹏雁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
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
郎 峰（满族） 北部战区军事检

察院第二检察处少校营级正职检察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孙 露 第五师博乐垦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李 豪 第二检察厅三级高级检

察官

全国检察机关第十次“双先”表彰名单

（上接第一版）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推动大面积提
高粮食单产，巩固大豆扩种成果，探索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 2024 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加
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优先
把东北黑土地区、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的耕地建成高标准农田，适
当提高投资补助水平。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种业振兴行动。
落实好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提高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效，推动建立农村低收
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精
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适应乡村
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
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统筹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促进县域城乡
融合发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建设平安乡村。大力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强化农村改革创新，在坚守底线前提下，鼓励各地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责任，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改进工作方式
方法，加强作风建设，大兴调查研究，顺应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
把握好工作时度效。广泛汇集各方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党中央“三农”工作
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金融机构
和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各级检察机关要把检察队伍建设放在检察工作全局中谋划推进，认
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队伍建设的意见》，持续提升检察队伍建设整体质
效。检察机关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政治机关、法律监督机关和司法机关，旗帜鲜明讲
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能力。要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政治能力
培养，不断提高检察人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一体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化强检、文化润检，着力培育“忠
诚、为民、担当、公正、廉洁”的新时代检察精神。领导班子建设是检察队伍建设的
重中之重。各省级检察院党组特别是“一把手”要认真落实统管责任，靠前协管、敢
管会管，协同配齐配强配优各级检察院领导班子。更加注重年轻干部培养，健全落
实优秀年轻干部日常发现、跟踪培养、适时使用、从严管理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
党的检察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国家发展、民族振兴靠人才，党的检察事业创
新发展也要靠人才。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把党和国家人才观、法治
人才观、检察人才观贯通统一起来，不断完善人才工作机制，努力营造“人人皆可
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检察人才建设环境。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在专
业化建设上有更高标准。要把专业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教育培训系统
性、针对性、实效性，规范做实业务条线竞赛，切实提升素能、练好内功。实行检察
人员分类管理和检察官员额制，是推进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
排。要突出专业化发展导向，畅通各类人员职业发展通道，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

“三类人员”相互交流，让大家有干劲、有奔头、有盼头。抓实基层基础是抓好检察
队伍建设的“最后一公里”。要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力为基层办实事、解难
题，持续优化检力资源配置，加大向办案一线和基层倾斜力度，深化检察对口援助
帮扶工作，促进提高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整体水平。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没有全面从严治检的革命性锻造，就
不会有堪当时代重任的检察铁军。”应勇强调，全面从严治检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要持续健全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完善检察机关推进“三不腐”、防
止“灯下黑”机制，确保检察队伍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清正廉洁。坚持严管和厚
爱相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全面落实从优待检各项政策措施，更好激励广大检
察人员履职尽责。

应勇强调，检察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是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
人员的共同政治责任，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
筑长效之基。各级检察院党组要扛起抓班子带队伍的主体责任，党组书记、检察
长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班子成员要履行“一岗双责”，真正做到齐抓共
管。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队伍建设的督促指导，着力构建上下贯通
协同的检察队伍建设机制。政工、党务、督察等职能部门要重视加强自身建设，
着力打造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

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最高检设主会场，各省级检察院设分会
场。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杨春雷，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92 位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应邀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出席会议。最高检领导、检委会专职委员；
各省级检察院检察长、政治部主任及军事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最高检纪检监察组，最高检机关全
体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省级党委政法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等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各省级检察院班子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未到京参会的受表彰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 以检察队伍
建设新成效奋力推动检察事业开创新局面


